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决策程序 

 

为做好各类捐赠资金管理，规避资金投资风险，实现资

金的保值增值，更好地支持基金会事业发展，依据国务院《基

金会管理条例》、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本

会《章程》有关规定，就投资决策程序作如下规定： 

一、投资原则 

1、合法性原则。捐赠资金投资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本会《章程》有关规定，合法开展资金运作。 

2、安全性原则。捐赠资金投资必须考虑政策风险、管

理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因素，确保投资无风险。 

3、有效性原则。捐赠资金投资必须坚持以获取收益为

目标，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二、资金来源 

1、留本基金； 

2、非限定性捐赠资金； 

3、其他沉淀的捐赠资金。 

三、投资范围 

1、金融机构存款。比较各银行存款利率，选择高利率



银行，争取收益最大化。 

2、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委托与学校签订了战略合作的

银行，开展稳健理财投资。 

3、国家发行的国库券、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根据本

会捐赠资金使用情况，合理安排购买国家发行的中长期有价

证券。 

4、理事会理事担保的其他投资项目。 

5、理事会研究确定的投资项目。 

四、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理事会成立投资咨询与运作工作领导小组。基于本会特

殊情况，理事会委托学校行使投资咨询与运作职责。领导小

组组长由学校分管基金工作校领导担任，学校法律顾问任法

务专员，基金会秘书处下设投资策划部、投资风控部、投资

运作部具体负责实施。 

1、投资咨询与运作工作领导小组是基金会投资管理的

最终决策和监管的权力机构，具体负责本会捐赠资金投资理

财工作。理事长授权常务副理事长负责投资咨询与运作委员

会工作。 

2、投资策划部负责投资项目遴选，并根据资金情况，

比较投资项目，制定投资方案。 

3、投资风控部负责资金运作的政策、法律、金融、市

场、风险等方面的投资咨询服务工作，对投资项目提出投资

意见。 



4、投资运作部负责资金运作工作，安排资金并了解投

资状况，报告并处理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5、所有投资项目以函件形式报送理事。 

五、投资审批及程序 

1、投资策划部提出投资项目方案，填写《投资项目审

批表》，报投资风控部。 

2、投资风控部按照工作职责，对投资项目（银行理财

项目除外）进行市场调研，分析项目预期收益及市场风险，

对投资项目提出投资意见。 

3、投资运作部根据投资意见，结合资金情况，确定投

资项目，报理事会审批。 

4、投资运作部负责草拟投资合同，经法务专员审定后

（银行理财项目除外）组织实施，并做好投资财务管理工作。 

六、风险防范 

1、做好投资方案策划。本会投资咨询与运作工作领导

小组是投资风险防范的首要责任机构，投资策划部、投资风

控部、投资运作部共同担当投资风险防范责任。 

2、强化投资审批程序。对外投资或中止投资均要严格

履行投资咨询与运作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和审批程序，执

行集体会商审批，杜绝个人决定。 

3、建立投资合作单位评价机制。建立同类比较档案，

定期对合作单位的信用状况、投资能力、投资收益和投资风

险等进行评估分析，适时调整投资合作对象。 



七、附则 

1、本办法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理事会批准之日起执行。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9 年 10 月 

 

 

 

 
 

 

 

 

 

 

 

 

 

 

 

 

 
 


